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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文件 

中石化联人发（2022）176 号 

 
关于举办智能互联时代能源行业转型发展探索 

高级研修班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互联网+”智慧能源是国家力推的能源发展方向，为加快石油和

化工行业数字化发展，持续推动能源信息化变革，提升能源行业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推动现代能源体系建设以及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

程 2022 年高级研修项目计划的通知》（人社厅发〔2022〕6号），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委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于 2022 年 9 月

19 日至 23 日在青岛举办“智能互联时代能源行业转型发展探索”高

级研修班。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修主要内容 

（一）碳中和背景下能源发展趋势； 

（二）“互联网+”—能源革命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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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碳目标与能源转型； 

（四）石化化工行业大数据应用的挑战与发展； 

（五）大数据环境下的风险管理； 

（六）智能生产企业的现场管理技术； 

（七）实训基地现场教学； 

（八）学员交流与讨论。 

二、研修人员及报名方式 

 （一）研修对象：各省（区、市）石油和化工行业、新能源行业

有关企业、行业机构、科研院所相关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一般

应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职称）；计划招收学员 60 名，参训人

员按照报名顺序确定，额满为止；石化联合会会员单位工作人员报名

优先。 

 （二）报名方式：请各单位尽快确定参加研修人员，并于 2022

年 9月 13 日前，将加盖单位公章的纸质扫描件(pdf 格式）和 word 电

子版报名回执（见附件）发送至邮箱 hgrchc@sina.com。报名成功以

学员收到开班通知为准。 

三、研修时间和地点 

（一）研修时间：2022 年 9 月 19 日至 23 日，(9 月 19 日报到）。 

（二）报到及研修地点：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留培楼（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西路 66 号）。 

研修时间和地点如因疫情防控原因调整，届时将电话通知。 

四、其他事项 

 （一）请参加研修人员根据工作实际，每人撰写 1 篇 3000 字左

右与研修内容相关的论文或交流材料，于研修班结束前提交电子版发

送至 hgrchc@sina.com。 

（二）研修人员修完规定的课程、经考核合格后，颁发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高级研修项目证书，学员可

凭姓名和身份证号登陆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公共服务平台查询

和打印本人证书。 

mailto:hgrchc@sina.com；010-84885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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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高研班不向学员收取任何费用，食宿由高研班统一安

排；学员往返交通费用自理，本次研修不安排接送站。 

（四）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参加研修人员应积极配合当地和学

校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报到时请确保本人近期没有发烧、咳嗽等异样

症状，按照要求做好测温和出示健康绿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等工作。

具体防疫要求将根据国家及地方最新防疫政策随时调整。 

五、联系人及电话： 

本次研修由化工人才交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承办，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协办。 

化工人才交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联系人：胡  晨   电话：010-84885090，13641012128 

传真：010-84885090 

邮箱：hgrchc@sina.com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继续教育学院 

联系人：姚秋红   电话：0532-86980900，18661402623 

 

附件：高级研修项目报名回执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2022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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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智能互联时代能源行业转型发展探索 
高级研修班报名回执 

（此表可复印） 

单位名称：（盖章）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职   务  职  称  

身份证号 （用于专业证书备案）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单位会员 

类    别 

□副会长单位  □常务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会员单位    □非会员单位 

邮  箱  手机号码  

备  注 

 

安全承诺 

本人主动申请参加培训，已知晓培训学员须符合疫情防控规定的健

康标准。愿作出以下承诺： 

本人在授课前 14 天内健康码为绿码且体温正常、无相关症状（干

咳、乏力、咽痛、腹泻等）；不是既往感染者（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

者）、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近 7 天无流行病学史（到过中、高风险地

区或近距离接触过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群）。 

若有隐瞒行程、隐瞒病情、故意压制症状、瞒报漏报健康情况，愿

意接受追究相应责任的处理。 

 

本人签名：                  2022 年     月     日 

备注：请各参会代表认真填写参会回执，并于 9月 13 日前将加盖单位印章

的纸质扫描件(pdf 格式）和 word 电子版报名回执发送至邮箱

hgrchc@sina.com。 

mailto:hgrchc@sina.com；010-84885491�

